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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吴飞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林兢

1.3� �公司负责人杨维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香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康美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

增减(%)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389,400,444.91 1,517,009,917.04 1,517,009,917.04 -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48,551,763.74 1,049,567,711.64 1,049,567,711.64 -0.10

年初至报告期末（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6,691,320.23 -108,459,671.81 -108,459,671.8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098,761,311.71 1,483,777,691.82 1,483,777,691.82 -2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6,263,341.66 104,411,175.42 104,411,175.42 -6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890,545.71 94,399,092.85 94,399,092.85 -74.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6 10.40 10.40 减少6.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802 0.5189 0.7264 -65.2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802 0.5189 0.7264 -65.27

注： 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截至

2018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43,738,000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元 （含

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43,738,00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2019年6月，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转增

后股本增加至201,233,200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规定，追溯调整

上年同期每股收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587.40 -50,494.5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50,451.27 3,893,298.6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031,206.05 10,374,023.75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5,978.65 827,942.7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3,709.78 -123,462.63

所得税影响额 -1,029,003.93 -2,548,512.03

合计 5,146,509.66 12,372,795.9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71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睿能实业有限公司 135,394,736 67.28 135,394,736 无 0 境外法人

平潭捷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15,525,264 7.72 15,525,264 无 0 其他

葛玉华 1,057,320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动华 663,622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鲍丽丽 367,812 0.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金华 350,000 0.1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核心

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52 0.15 0 无 0 其他

杨卢 289,876 0.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守贤 281,200 0.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钟鸣 258,359 0.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葛玉华 1,057,320 人民币普通股 1,057,320

杨动华 663,622 人民币普通股 663,622

鲍丽丽 367,812 人民币普通股 367,812

孙金华 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核心

资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52 人民币普通股 300,052

杨卢 289,876 人民币普通股 289,876

吴守贤 28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200

钟鸣 258,359 人民币普通股 258,359

秦涛 236,241 人民币普通股 236,241

黄志超 2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公司董事长杨维坚先生通过其持股100%的香港瑞捷间接持有睿能实业100%的股权， 睿能实业持有公司67.28%的

股权； ②公司董事长杨维坚先生通过健坤投资间接持有平潭捷润21.73%的财产份额， 平潭捷润持有公司7.72%的股

权；③公司董事长杨维坚先生通过持有睿能实业和平潭捷润的股份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138,767,898股，间接持有

公司68.96%的股权；④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业务人员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近亲属通过持有平潭捷

润的股份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12,152,102股；⑤除上述情形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99,162,079.36 160,691,285.05 -38.29 注1

交易性金融资产 380,659,282.77 - 不适用 注2

其他应收款 5,057,605.17 3,196,747.03 58.21 注3

其他流动资产 12,052,724.89 384,547,646.47 -96.87 注4

投资性房地产 13,615,341.24 - 不适用 注5

在建工程 12,338,361.66 5,479,122.44 125.19 注6

长期待摊费用 4,253,898.00 6,144,580.88 -30.77 注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173,184.00 8,771,559.01 72.98 注8

应付票据 16,270,000.00 42,124,395.96 -61.38 注9

应付职工薪酬 17,557,577.10 30,665,859.30 -42.75 注10

应交税费 1,915,802.68 5,555,209.64 -65.51 注11

递延所得税负债 547,654.77 219,987.16 148.95 注12

实收资本（或股本） 201,233,200.00 143,738,000.00 40.00 注13

其他综合收益 13,182,721.93 7,340,611.49 79.59 注14

注1：货币资金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注2：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原分类

为其他流动资产的银行理财产品，本期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列报所致；

注3：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往来款增加所致；

注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主要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银行理财

产品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列报，不追溯2018年对比数；

注5：投资性房地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子公司香港广泰自有房产持有意图改

变，将原本用于经营管理的房地产改用于出租，且已全部出租，本期由固定资产转列为投资

性房地产所致；

注6：在建工程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子公司上海睿能办公场所租赁新增装修工

程所致；

注7：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主要系装修工程摊销所致；

注8：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子公司可抵扣弥补亏损增加所致；

注9：应付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主要系本期应付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所致；

注10：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末已计提的年终奖所

致；

注11：应交税费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主要系本期末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减

少所致；

注12：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一次性税前扣除增

加所致；

注13：实收资本（或股本）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注14：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境外子公司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变动

所致。

2、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情况

说明

税金及附加 4,347,740.49 7,155,517.80 -39.24 注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59,282.77 不适用 注2

信用减值损失 -399,441.89 -8,757,983.67 不适用 注3

所得税费用 -546,311.85 18,063,397.99 -103.02 注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6,263,341.66 104,411,175.42 -65.27 注5

少数股东损益 -1,909,378.50 -721,194.10 不适用 注6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5,842,110.44 12,579,128.89 -53.56 注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691,320.23 -108,459,671.81 不适用 注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66,071.54 -65,512,963.58 不适用 注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665,735.94 88,400,945.66 -217.27 注10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936,999.64 5,748,242.77 -116.30 注11

注1： 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附加税等税金减少所

致；

注2：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银行理财产品公允价计提由原“其他综合收益”调整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列报所致；

注3：信用减值损失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金

额减少所致；

注4：所得税费用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得税费用相

应减少所致；

注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营业毛利减

少、研发投入加大等综合因素影响所致；

注6：少数股东损益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少数股东按投资比例承担亏

损增加所致；

注7：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所致；

注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采购货款支

出减少所致；

注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委托理财变动及

长期股权投资变动所致；

注1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公司偿还

债务的现金流出大于借款的现金流入所致；

注11：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外币金

额以及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维坚

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3933� � � � � � � �证券简称：睿能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3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9年10月18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9日在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C区26号楼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

视频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维坚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

到董事6人，其中董事长杨维坚先生、董事赵健民先生、独立董事林晖先生以视频方式参加

会议；公司独立董事吴飞先生因个人原因，授权委托独立董事林兢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公

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由公司同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关于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7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投资标的浙江桔子针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桔子科技” ）已回购福建

平潭睿能德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投资基金” 、“睿能德晖” ）

所持全部股份，以及睿能德晖仅对外投资桔子科技，公司董事会同意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

金睿能德晖，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

本次产业投资基金睿能德晖的合作对方之一张国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张国利先生

的兄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等相关规定，张国胜先生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故本次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金的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不存在关联董事，故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形。本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关于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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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

年10月18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9日在福建

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C区26号楼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敏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以下简称“2019年第三季度

报告” ）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公司2019年第三季

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及其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

状况等事项。 我们未发现参与本次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由公司同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关于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金的关联交易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运作过程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关于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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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福建平潭睿能德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产业投资基金” 、

“合伙企业” 、“睿能德晖” ）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决定对产业投资基金进行清算注销。

●本次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金的关联交易，无需提交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8年4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共同发起设立产业

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德晖景和等相关方共同发起设立合伙企业睿能

德晖。 该合伙企业总规模为人民币5,136.00万元，其中公司为有限合伙人，认缴人民币2,

054.40万元，占总认缴出资额的40.00%，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普通合伙人德晖景和；其中有

限合伙人张国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张国利先生的兄弟，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故构成公司

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

2018年6月12日， 睿能德晖与投资标的浙江桔子针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桔子科技” ）签署《增资协议》。 睿能德晖以现金方式人民币5,136.00万元对进桔子科技

行增资。

2018年12月12日， 公司关联自然人张国勇先生将其在合伙企业睿能德晖出资份额以

人民币170.00万元转让给其兄弟张国胜先生，全体合伙人均放弃优先受让权；张国胜先生

亦为公司副总经理张国利先生的兄弟即公司关联自然人，故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019年7月，桔子科技以现金方式回购睿能德晖所持的全部股份，股份回购款的价格

为原增资款及其利息， 扣除已实际收到的分红款之和。 （以原增资款全部实际到账日即

2018年11月12日起，年息单利10%计算利息）。截至目前，公司已按照在睿能德晖的实缴比

例，收到全部股份回购款即人民币2,194.75万元。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4月28日、2018年5月19日、2018年6月13日和2018年12月

13日、2019年7月1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一、注销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注销产业投资基金概述

鉴于投资标的桔子科技已回购睿能德晖所持全部股份，以及睿能德晖仅对外投资桔子

科技，经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决定对睿能德晖进行清算注销，并按实缴比例分配剩余财

产。

（二）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产业投资基金睿能德晖的合作对方之一张国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张国利先

生的兄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等相关规定，张国胜先生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故本次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金的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

2、2019年10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清算注

销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金睿能德晖，

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不存在关联

董事，故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形。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6人，公司独立董事吴飞

先生因个人原因，授权委托独立董事林兢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

实施。

3、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同一

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累计金额未超过人民币3,000.00万元，

且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即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张国胜先生共同

投资金额人民币2,054.40万元；公司放弃优先受让权金额人民币170.00万元。

二、拟注销的产业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名称：福建平潭睿能德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三）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德晖景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四）经营范围：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 （以上均不含金

融、证券、期货等需审批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五）注册地址：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

（六）主要投资针织机械设备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

（七）基金规模为人民币5,136.00万元，均以自有货币资金认缴出资，具体出资结构如

下：

类型 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元） 认缴比例（%）

有限合伙人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544,000 40.00

傅拥军 5,000,000 9.74

李玉梅 3,000,000 5.84

陈国和 2,916,000 5.68

刘东良 2,200,000 4.28

岑孟丹 2,000,000 3.89

王柯懿 2,000,000 3.89

张光远 2,000,000 3.89

张国胜 1,700,000 3.31

浦云峰 1,000,000 1.95

乔轩 1,000,000 1.95

李征卉 1,000,000 1.95

王碧玉 1,000,000 1.95

普通合伙人 上海德晖景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0 11.68

合计 51,360,000 100.00

注：上述张国胜先生系公司副总经理张国利先生的兄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张国胜先

生身份证号码：350121XXXX1418，为福州富全橡胶有限公司管理课课长。 除张国胜先生

外，上述自然人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或利益安排。

（八）截至目前，该产业投资基金仅对外投资桔子科技，除此之外，无其他对外投资的

事项。

（九）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计 5,201.05 44.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5,163.83 7.13

项目 2018年1月-12月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7.83 -66.04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金睿能德晖，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

运营效率。睿能德晖注销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其合伙份额，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的发展和生

产经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

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如下：本次清算注销产业投资基金的关联交易的事项，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运作过程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昊旻、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昊旻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95,157,593.36 326,404,853.21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31,023.07 25,210,701.61 -44.7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010,121.47 -97.57% 64,741,561.35 -9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55,813.99 52.00% -11,151,621.33 4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910,443.12 86.48% -8,864,498.17 5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83,112.41 74.31% -17,890,102.07 16.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33.33% -0.03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33.33% -0.03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4% -28.83% -56.79% -53.6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874,652.3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4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805,995.51

主要为公司本期计提诉讼相关预计负债

及损失。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04,219.99

合计 -2,287,123.1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

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13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瀚澧电子科技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6% 81,387,013 67,347,567

质押 81,387,013

冻结 81,387,013

管小彪 境内自然人 1.58% 6,500,000

唐建柏 境内自然人 0.90% 3,700,000

李淑蓉 境内自然人 0.80% 3,300,300

张伟强 境内自然人 0.72% 2,950,800

李莉 境内自然人 0.67% 2,775,400

王秀琴 境内自然人 0.64% 2,645,000

侯霞 境内自然人 0.49% 2,000,000

汪训猛 境内自然人 0.44% 1,830,000

张日昌 境内自然人 0.44% 1,804,140 冻结 1,804,14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39,446 人民币普通股 14,039,446

管小彪 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0

唐建柏 3,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0,000

李淑蓉 3,3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300

张伟强 2,95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0,800

李莉 2,77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5,400

王秀琴 2,6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5,000

侯霞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汪训猛 1,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0,000

张日昌 1,804,140 人民币普通股 1,804,1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中，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公司控股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中，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公司

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72.36%，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偿还到期短期借款，导致现金净增加额减少所致；

2、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84.98%，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预付法院诉讼受理费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41.63%，主要系公司本期末未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较期初减少所致；

4、在建工程较期初减少100.0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四川仁智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建工程完工转入

固定资产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72.82%，主要系公司进一步优化机构与人员，本期人工成本较上期减少以及本报告期支

付上年按计划计提的协解费用所致；

6、预计负债较期初增加100.00%，主要系公司部分贷款出现逾期，公司基于谨慎性计提贷款逾期可能导致的违约金

及损失所致；

7、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97.44%，主要系公司业务结构调整，大宗贸易业务减少，导致营业收入减少；

8、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98.02%，主要系公司本期大宗贸易业务减少，营业收入减少，营业成本相应减少；

9、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80.18%，主要系公司本期大宗贸易业务减少，大宗贸易业务所产生的的印花税等税金

减少所致；

10、管理费用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58.10%，主要系公司本期继续调整业务结构，精简机构与人员，日常运营成本减少

所致；

11、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6.22%，主要系公司原油服业务缩减，公司为改善经营，调整业务结构，精简机构与人

员，对油服业务研发项目投入减少所致；

12、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192.03%，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所致；

13、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366.06%，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闲置资产增加，所取得的收益较上期增加所致；

14、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96.98%，主要系公司子公司上期收到政府奖励等款项所致；

15、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370.26%，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诉讼相关预计负债与损失所致；

16、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731.31%，主要系公司本期确认递延所得税费用较上期减少所致；

17、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7.79%，主要系公司本期大宗业务减少，公司业务量减少，导致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18、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9.28%，主要系公司上期收到到期大宗商品贸易业务保证金，而

本期未收到所致；

19、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8.28%，主要系公司本期大宗业务减少，公司业务量减少，商品采

购减少，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20、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75.61%，主要系公司本期大宗贸易业务减少，贸易业务所产生的的印花税等税

金减少，支付的税金减少所致；

21、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5.62%，主要系公司上期支付大宗商品贸易业务保证金，而本期

未支付所致；

22、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18.71%，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闲置资

产较上期增加，导致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增加；

23、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7.90%，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继续深化改

革，调整业务结构，对原油服业务相关固定资产的采购投入减少，导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同比减少；

2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28.73%，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处置闲置资产较上期增加，处置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增加所致；

25、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系公司本期取得短期借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26、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59.57%，主要系公司本期短期借款加权平均较上年度减

少，支付的利息费用减少，以及利息逾期未支付所致；

2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38.03%，主要系公司本期取得短期借款较上期减少，取得借款收

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28、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系公司上期外币货币资金汇率变动所致；

29、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4.19%，主要系公司本期业务量减少，本期业务回款及新取得的短

期借款减少，导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减少；

30、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3.27%，主要系公司本年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比上年期初多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及公司原董事长钱忠良先生在履职期间以单位行贿罪依法提起公诉事项：公司收到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书（大检公诉邢诉【2016】41号）：对公司及公司原董事长钱忠良先生在履职期间以单位行贿罪依法提起公诉。 2019年1

月，公司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公司原董事长钱忠良判处有期徒刑7年；公司无罪。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收

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对该案件作出的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

2019年1月4日及2019年10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告》、《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18、2019-001及2019-097）。

（2）公司与江苏伊斯特威尔诉讼事项：因公司与江苏伊斯特威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公司部分

银行账户及公司参股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已被雨花台法院划转470万元，

公司初步判断为伊斯特威尔公司向雨花台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对方申请强制执行

裁定等法律文书。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2018年11月17日及、2018年11月20日、2019年5月10日、2019年5月

28日、2019年9月10日及2019年9月28日在公司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关于参股

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关于收到（2018）苏 0114�民初 5358�号〈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关于收到

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关于公司诉讼案件上诉的公告》、《关于收到二审民事判决书的公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57、2018-059、2018-060、2019-057、2019-088、2019-095）。

（3）商业汇票诉讼事项：本案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移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以下简称“广州中院” ），截至

本报告披露之日，本案尚未判决。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0日、2019年1月19日、2019年3月8日及2019年3月22日刊

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

程序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暨提起诉讼的公告》、《关于公司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开具商业汇票事项的进展公告》、《关

于公司商业汇票事项诉讼的进展公告》及《关于公司商业汇票事项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8、2019-006、

2019-016、2019-018）。

（4）公司诉德州协诚化工有限公司事项：公司与德州协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协诚” ）、王德强买卖合同

纠纷事项，经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因德州协诚未履行和解协议，公司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 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的执行结果。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2019年4月8日及2019年7月25

日在公司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关于诉讼进展公告》及《关于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2、2019-029、2019-079）

（5）上海衡都与浙江尚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衡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衡都” ）因与浙江尚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事项，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涉及

诉讼金额为2500万元，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

（6）公司与浙江尚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公司因与浙江尚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涉及诉讼

金额1,510万元，本案一审已判决，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2019年7月3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2019-077）。

（7）公司与湖州贸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公司因与湖州贸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事项，向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涉及诉讼金额为7850万，本案已开庭尚未判决。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3日

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20）。

（8）公司与上海苏克实业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公司因与上海苏克实业有限公司、罗成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分别向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龙湾法院” ）递交了《民事起诉

状》，涉案金额分别为2,574.37万元、3790万元。公司已收到涉案金额为3790万元的一审判决书，涉案金额为2,574.37万元

的案件尚未判决，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7日、2019年9月2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7、

2019-091）。

（9）上海衡都与湖州贸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衡都因与湖州贸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涉案金额为10210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本案

已开庭尚未判决，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子公司提前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

（10）上海衡都与张家港保税区弘达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讼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衡都因与张家港保税区弘

达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涉案金额为6000万元，截至

本报告披露之日， 本案尚未判决。 具体案件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6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前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11）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正在筹划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资产置换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宁波科元精化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科元精化” ）100%股权，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开市起停牌，

已于2019年4月9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了上述事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签订后，公司及重组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尽职调查、

审计、评估、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等各项工作，积极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商讨与论证。 2019年4月

21日，经独立财务顾问组织公司与交易对方开会商讨，在认真听取独立财务顾问的建议后，最终各方协商一致，认为继续

推进本次重组无法达到双方预期，若继续推进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交易

双方审慎研究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2019年3月30日、2019年4月9日、

2019年4月2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公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2019-024、2019-029、

2019-030、2019-040、2019-041、2019-042）。

（12）关于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冻结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仁信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四川仁智新材料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及绵阳市仁智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仁智杰迈石油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被冻结，冻结

法院为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收到（2019）浙05民初61号

〈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公司银行账户新增冻结金额及参股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根据上述

执行裁定书文号，公司判定为上述股权冻结申请人为杭州九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收到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民事裁定书》：本案移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2019年9月28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关于收到

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2019-096）。

（13）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事项：全资子公司四川仁智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新材料子公司” ）为满足经营需要，新材料子公司拟对2000万元贷款申请展期或新贷，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公司为其

提供保证担保，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5

日，2019年5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及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1、2019-062、2019-067）。

（14）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书》

浙证调查字2019074号。 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

司立案调查。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公司于2019年4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 于2019年5月27日、2019年6月25日、2019年7月24日、2019年8月23日、2019年9月24日及

2019年10月23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立案调

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2019-069、2019-075、2019-080、2019-092及2019-100）。

（15）公司贷款逾期的事项：公司拟委托上海掌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筹集资金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通

过委托贷款的形式划付给公司，用于补充公司日常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之日，公司上述贷款余额31,200,000.00元已逾

期，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

（16）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事项：公司控股股东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公司

股份23,548,706股被轮候冻结，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9）。

（17） 参股公司股权新增轮候冻结事项： 公司参股公司四川三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

1157.46万股，截至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关于本次新增轮候冻结的正式法律文书。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参股公司股权新增轮候冻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0）。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及公司原董事长钱忠良先生在

履职期间以单位行贿罪依法提起公

诉事项

2016年04月21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重大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6-018）。

2019年01月04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

2019年10月11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97）。

公司与江苏伊斯特威尔诉讼事项

2018年10月30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

2018年11月17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参股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

2018年11月20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收到（2018）苏 0114�民初 5358�号〈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0）。

2019年05月10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

2019年05月28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诉讼案件上诉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

2019年09月10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收到二审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8）。

2019年09月28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95)。

商业汇票诉讼事项

2018年10月20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 《关于公司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暨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8）。

2019年01月19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 《关于公司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开具商业汇票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

2019-006）。

2019年03月08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公司商业汇票事项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

公司诉德州协诚化工有限公司事项

2018年12月14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及。 （公告编号：2018-062）。

2019年04月08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29）。

2019年07月25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公司申请强制执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9）。

上海衡都与浙江尚道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诉讼事项

2019年03月20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

公司与浙江尚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

2019年03月20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

2019年07月30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7）。

公司与湖州贸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

2019年03月23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0）。

公司与上海苏克实业有限公司诉讼

事项

2019年04月17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7）。

2019年09月21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1）。

上海衡都与湖州贸联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诉讼事项

2019年04月08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公司子公司提前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

上海衡都与张家港保税区弘达晟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讼事项

2019年03月06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提前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9年03月25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

2019年03月30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

2019年04月09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9、2019-030）。

2019年04月23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2019-041、2019-042）。

关于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冻

结事项

2019年04月18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收到（2019）浙05民初61号〈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公司银行账户新增冻结金额及

参股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2019年04月26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2019年09月28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6）。

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

2019年04月26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

2019年05月27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

2019年06月25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

2019年07月24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5）。

2019年08月23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0）。

2019年09月24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2）。

2019年10月23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0）。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

提供担保事项

2019年05月15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拟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2019-062）。

2019年05月31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67）。

公司贷款逾期的事项 2019年04月26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

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

的事项

2019年08月20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9）。

参股公司股权新增轮候冻结事项 2019年09月18日

详情请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关于参股公司股权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0）。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昊旻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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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

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指导、浙江上

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沟通促发展 理性共成长”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

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

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 网上互动交流时间为 2019� 年 11�月 5�日

（星期二）下午 15:30-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总裁陈昊旻先生、财务经理杨江先生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如有特殊情况，参

与人员会有调整）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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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以下简称

“修订通知”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

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 变更后

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

其他相关规定。

公司将按照《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均执行《修订通知》规定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政部上述会计政策的相关要求，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和“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新增“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专项储备”项目。

（2）合并利润表

将合并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

将合并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

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

合并利润表删除“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项目。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增加“专项储备”项目。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

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无实质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为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政策文件对会计政策做出相应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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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本次

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5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本次会议经出席

董事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了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更好地运作，补选杨张欢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补选后第五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战略决策委员会：陈昊旻先生、金环女士、吴朴先生、毕浙东先生为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其中陈昊旻先生为召集

人；

2、审计委员会：洪连鸿先生、毕浙东先生、陈康幼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洪连鸿为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陈康幼先生、陈昊旻先生、杨张欢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陈康幼先生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杨张欢先生、毕浙东先生、洪连鸿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杨张欢先生为召集人。

（二）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103）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4）。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

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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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本

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5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经出

席监事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103）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4）。

三、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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